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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區雪廠街  
中區政府合署中座及東座 4 樓  
庫務局  
庫務局首席助理局長（收入）  
謝雲珍女士  
 
謝女士：  
 

《 1998 年法律適應化修改（第 6 號）條例草案》  
 

本人正研究上述條例草案在法律及草擬方面的事宜，以便向議

員提供意見。現謹按照觀察所得，提出以下各點，希望閣下予以澄清：  
 
1. 《博彩稅條例》及其附屬法例（條例草案附表 1）  
 

在此條例第 4E 條的“政府獎券基金＂定義中，“立法局＂一詞並未

作出修改。  
 
2. 《應課稅品條例》及其附屬法例（條例草案附表 2）  
 

此條例第 3(4)條訂明：“任何貨品如屬英國政府或香港政府的財產，
或是為英國政府或香港政府而進口或購買的，則本條例對該等貨品並

不適用＂。此項條文的內容應否作出修改？  
 
3. 《遺產稅條例》及其附屬法例（條例草案附表 3）  
 

在《根據第 28 條對表格的訂明》的附屬法例中，仍出現“總督會同

行政局＂一詞。  
 
4. 《稅務條例》（條例草案附表 4）  
 

(a) 第 8(2)(d)條訂明：“英聯邦成員國政府（香港政府除外）支付

給英軍成員及在香港永久為該等政府服務的人員在其職位所得

的薪酬＂獲豁免繳交香港的薪俸稅。此項條文的內容應否作出

適應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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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請解釋第 5 項在修訂第 8(2)(h)條方面的目的及作用。  
 
(c) 在第 16B(6)條中，有關“香港政府＂的提述應否更改為“香港

特別行政區政府＂？（附表 3 第 4 項有類似的修訂）  
 
(d) 在第 77(1)及 (7)條中，“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應否改為“入境

事務處處長＂？（ 1998 年法律適應化修改（第 5 號）條例草案

附表 4 第 4 項有類似的修訂。）  
 
5. 《差餉條例》（條例草案附表 5）  
 

(a) 在此條例第 36(1)(f)條，“立法局行政管理委員會＂一詞未有作

出適應化修改。  
 
(b) 在 36(4)條，“軍事用地＂一詞指“由女皇陛下部隊⋯並由總督

指定⋯所佔用的土地及其上的建築物＂的定義仍出現。政府當

局有否考慮就此詞作出適應化修改？  
 
(c) 在附屬法例中，“立法局決議＂仍未改為“立法會決議＂。  

 
6. 《印花稅條例》（條例草案附表 6）  
 

多項條文均加入“中央人民政府＂一詞。請解釋第 12、13 及 14 項所
作修訂的目的。  

 
7. 《飛機乘客離境稅條例》（條例草案附表 7）  
 

(a) 此條例中有關“機場＂的定義是“香港國際機場＂。在《香港

機場（規例）條例》（第 292 章）中，“機場＂是指“⋯在獲批
准圖則劃定界線內位於九龍和新九龍的香港國際機場⋯＂，即

啟德機場。在《機場管理局條例》（第 483 章）中，“機場＂指
第 5(1)(a)條所提述的機場，即赤角附近的機場。而此條例中

並無使用“香港國際機場＂一詞。在《香港機場（障礙管制）

條例》（第 301 章）中，“香港機場＂指位於九龍半島的香港國

際機場以及建於及將建於新界大嶼山赤角和其附近範圍內的

機場。在《飛機乘客離境稅條例》此一條例中，“機場＂一詞

的定義並不清晰。究竟該詞是指舊的啟德機場，還是新的赤

角機場？政府當局有否考慮重新整理各有關條例中“機場＂的

定義？  
 
(b) 附表 2 第 5 段訂明：“乘搭民航飛機離開香港的英軍人員⋯＂

及其家庭成員可獲豁免繳稅款的法律責任。此項條文的內容應

否作出修訂？  



 3

8. 《商業登記條例》（條例草案附表 10）  
 

第 16(d)條中，“總督會同行政局＂一詞未有作適應化修改。  
 
9. 《汽車（首次登記）條例》（條例草案附表 11）  
 

此條例第 5(1)條訂明：“由屬皇家海陸空三軍部隊成員的人輸入香港

的汽車，若已在任何英聯邦任何國家繳付稅款或其他徵費⋯即無須就

該輛汽車而繳稅。＂此項條文的內容是否也應作出修訂？  
 

謹奉上有關條文的節錄本，以方便閣下參考。希望閣下可於 1998
年 11 月 10 日前以中英文回覆，以便將答覆提交議員，供他們在內務委員

會會議上考慮。  
 
 

助理法律顧問  
 
 
 
 

（何瑩珠）  
 

連附件  
 
副本致：  律政司（經辦人：政府律師鍾婉怡小姐）  

律政司（經辦人：政府律師梁東華先生）  
法律顧問馬耀添先生  

 
 
1998 年 11 月 5 日  



 1

就立法會助理法律顧問一九九八年十一月五日來信提出的意見  
 
1. 《博彩稅條例》及其附屬法例（條例草案附表 1）  
 

在條例第 4E 條有關“政府獎券基金＂的定義中，“立法局＂一詞屬

過去的提述，因此無須作適應化修改。  
 
2. 《應課稅品條例》及其附屬法例（條例草案附表 2）  
 

由於條例第 3(4)條提述英國政府，英軍不列入《應課稅品條例》的適

用範圍。條例第 3(4)條的適應化修改將涉及駐軍事項，因此會納入與
駐軍有關的法律適應化修改條例草案。該條例草案的目的是修改在香

港法例中，約八十條條例或附屬法例有關英軍的提述，以便與基本法

和駐軍法的規定一致。此條例草案會在適當時間提交立法會審議。  
 
3. 《遺產稅條例》及其附屬法例（條例草案附表 3）  
 

在“根據第 28 條對表格的訂明＂項下出現的“總督會同行政局＂一

詞，屬過去的提述，因此無須作適應化修改。  
 
4. 《稅務條例》（條例草案附表 4）  
 

(a) 條例第 8(2)(d)條的適應化修改牽涉駐軍事項，因此會納入上述
第 2 段中提及與駐軍有關的法律適應化修改條例草案。  

 
(b) 在一九九七年七月一日以前，有關職合王國政府支付給為聯合

王國提供臨時服務的人的薪酬，如該等人是根據聯合王國訂定

的條款在香港服務的，或是在聯合王國特別受聘前來香港服務

的，該等薪酬皆可免稅。現在作出修訂的目的，是就回歸後中

央人民政府在類似情況下支付的薪酬給予免稅待遇。有關修訂

實施後，中央人民政府支付給符合經修訂的第 8(2)(h)條所列條

件的人的薪酬，在香港將可免稅。  
 
(c) “香港政府＂一詞一般無須作適應化修改。條例草案附表 3 第 4

項提及抬頭人為“香港政府＂的支票，則屬特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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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的職稱，已因 1997 年宣布更改職稱及

名稱（一般適應）公告（ 1997 年第 362 號法律公告）而改為“入

境事務處處長＂；條例第 77 條可無須經立法程序而直接作出修

訂。  
 
5. 《差餉條例》（條例草案附表 5）  
 

(a) 《立法局行政管理委員會（修訂）條例》（ 1997 年第 115 號條例）

第 12 條已把所有對“立法局行政管理委員會＂的提述，改為

“立法會行政管理委員會＂，而這些提述會在適當時間直接作

出修改，無須經過立法程序。  
 
(b) 條例第 36(4)條全文會由上述第 2段中提及與駐軍有關的法律適

應化修改條例草案處理。  
 
(c) 我們同意附屬法例內“立法局決議＂的提述需作適應化修改。

我們建議在適當時機把這項修改當作《差餉條例》的一項雜項

修訂來處理。  
 
6. 《印花稅條例》（條例草案附表 6）  
 

根據《印花稅條例》第 V 部（第 38、 41(1)、 42(1)及 43(2)條），聯合

王國政府獲豁免印花稅。這項修訂實施後，中央人民政府將可同樣豁

免印花稅。  
 
7. 《飛機乘客離境稅條例》（條例草案附表 7）  
 

(a) 赤角新機場的正式名稱是“香港國際機場＂。基於本條例內

“機場＂一詞是指“香港國際機場＂，故其定義無須作出修

訂。由於種種原因，“機場＂一詞在不同法例中有不同的定義。

例如，《香港機場（規例）條例》（第 292 章）原是適用於舊的
啟德機場，而機管局條例（第 483 章）中的“機場＂是指在赤
角的新機場。另一方面，《香港機場（障礙管制）條例》（第

301 章）賦予有關方面權力，其中一項是當局可就舊的啟德機場

和赤角新機場及其附近範圍規定建築物的高度。當局認為在

有關的條例中，就“機場＂一詞應用有不同的定義是有其實際

理由的，但當局將樂於在有需要時，檢討這一詞在任何特定條

例中出現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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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表 2 第 5 段的適應化修改涉及駐軍事項，因此會納入上述第 2
段中提及與駐軍有關的法律適應化修改條例草案。  

 
8. 《商業登記條例》（條例草案附表 10）  
 

條例第 16(d)條內“總督會同行政局＂一詞已於 1998 年商業登記（修

訂）條例草案中作出適應化修改，而該條例草案已於一九九八年十月

三十日在憲報公布。  
 
9. 《汽車（首次登記稅）條例》（條例草案附表 11）  
 

條例第 5(1)條的適應化修改涉及駐軍事項，因此會納入上述第 2 段中
提及與駐軍有關的法律適應化修改條例草案。  

 



 



 



 



 



 



 



 



 



 



 



 



 



 

 



 

 


